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

1.学校要定期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，向校长报告工作，就学校各项重大决策进行讨论。

2.对学校干部和部门工作进行评议。

3.对涉及全体教职员工切身利益的各种制度、方案提出意见，甚至作出决定。

4.闭会期间，由教工会经常征求群众的意见，维护教职员工的正当合法权益，参与学校决策。

5.校长应该自觉地征求和听取教职员工的意见，定期向教代会报告自己和学校各方面工作的情况，并主动接受教职员工的监督。

6.讨论并向校长交送教职员工代表提出的应由行政处理的各种提案，并检查实施情况。

7.提出有关各项工作的质询，听取校长、各行政部门负责人报告工作，并进行审议。

8.根据校长的提议，对有关教职员工生活福利或其他方面的重要事项的草案，进行审议、表决或组织民意测验，参与学校的决策。
9.对校长和其他行政干部进行监督评议，可向校长提出任免学校各部门干部的建议，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任免校长的建议。
